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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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河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  281) 

 

 

短暫停牌 
 

 

應川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四日上午九時正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短暫停牌，以待根據香港《公

司收購及合併守則》發佈一則公告，其構成本公司之內幕消息。 

 

 

 

承  

川河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局命  

         非執行主席  

              劉   櫻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局共九位成員，包括一位非執行主席（劉櫻女士）；四位
執行董事（徐楓女士、湯子同先生、王法華先生及范素霞女士）；一位非執行董事
（宋四君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章宏斌先生、薛興國先生及洪偉隆先
生）。  


